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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伸港鄉大同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業要點 

110 年 8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0 月 13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112 年 12 月 20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113 年 12 月 11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114 年 12 月 10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入學人數總量管制辦法及彰化縣政府 114年 11月 19日府 

教國字第 1140466380號函辦理。 

（二）本校 115學年度普通班核定班數二十四班(六年級四班、五年級四班、四年級四班、三年級

四班、二年級四班、一年級新生四班)。 

（三）本校 115學年度新生入學就讀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1. 年滿六足歲之兒童。(民國一○八年九月二日至一○九年九月一日出生者) 

    2. 設籍於本校學區且有居住事實者。(本校學區：溪底村、定興村、大同村、海尾村、全興村) 

（四）辦理方式： 

     1、審查流程： 

        新生入學名冊取得後，通知家長持全戶設籍資料及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於規定日期內申請登

記；登記入學之新生人數若超出核定班級數，再依設籍於學區內並有居住事實且非寄居者

進行資格審查。 

        前項全戶設籍資料係指與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居住於同

戶籍者。 

     2、錄取原則： 

        新生入學順序，除優先入學者外，餘依設籍時間先後順序分發入學，額滿為止，超額新生

改分發至核定之鄰近未管制學校就讀。 

     3、入學順位排序： 

附註:依據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要點及彰化縣學區劃分，本校學區為伸港鄉大同村、海尾村、定興村、溪底村、全興村。 

順位排序 資格說明 
家長需繳驗之證件： 

（請詳填資料，證件或資料不齊者恕不受理） 
錄取方式 

第 1順位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

女 

1.入學通知單（請詳填報名單，聯絡電話請留 2 支以上） 

2.戶口名簿（請準備正、影本） 

依設籍時間先後

依序錄取 

第 2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有親兄姐

就讀本校 114 學年度一

到五年級且 115 學年度

仍就讀本校者 

1.入學通知單（請詳填報名單，聯絡電話請留 2 支以上， 

  請註明親兄姐的班級） 

2.戶口名簿（請準備正、影本） 

依設籍時間先後

依序錄取 

第 3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且隨同

直系血親或監護人一同

設籍且有居住本學區，

為自有房屋之事實者。 

1.入學通知單（請詳填報名單，聯絡電話請留 2 支以上） 

2.戶口名簿（請準備正、影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持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

年房屋稅單者（請準備正、影本） 

(學童與繳交證明文件所有人需為直系血親關係) 

依設籍時間先後

依序錄取 

第 4順位 設籍本校學區，且隨同

直系血親或監護人一同

設籍且有居住本學區，

為租賃契約事實者，房

屋租賃契約需經法院公

證。 

1.入學通知單（請詳填報名單，聯絡電話請留 2 支以上） 

2.戶口名簿（請準備正、影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持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

約者 

(學童與繳交證明文件所有人需為直系血親關係) 

依設籍時間先後

依序錄取 

第 5順位 非上述 1至 4順位者 

(無法提供居住事實

者，列第 5順位) 

1.入學通知單（請詳填報名單，聯絡電話請留 2 支以上） 

2.戶口名簿（請準備正、影本） 

依設籍時間先後

依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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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⑴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年房屋稅單（檢附之證件地址須與戶口名簿同，且所有權人需為

新生之直系血親或法定監護人）。 

       ⑵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檢附之證件地址須與戶口名簿同，且戶長需為新生之直系血

親或法定監護人）。         

       ⑶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5、學生戶籍如在本校學區內有變動，以最先入籍之日期資料為準，若曾遷出學區外，則以最

近入籍之日期資料為準。 

    6、最後一名如有 2人以上資格者，以公開抽籤決定之。 

    7、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註記為共同生活戶，請提供居住事實證明文件，若無法提供則以第

五順位處理。 

（五）本校依伸港戶政事務所所提供之學齡兒童名冊，寄發新生資格登記通知單，請於 115年 3

月 18日(三)上午 9:00-11:00持通知單、報名表、戶口名簿及相關順位入學證明文件之正、

影本，在規定日期內至本校辦理報到登記，逾期視同自願放棄，不得提出異議。 

（六）非名冊所列而未收通知單者，亦可備妥上述相關文件，向本校申請入學。 

（七）115年 3月 23日(一)作業時間內，未前來報名之適齡兒童(不論設籍先後)，於作業時間後

再來報名登記者，若本校已報名額滿，則輔導至附近學校就讀。 

（八）超額部分之學生，本校將通知家長，主動協助超額新生至鄰近學校就讀。 

（九）資格審查結果於 115年 4月 2日(四)前於學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冊及轉介他校名單。 

（十）成立「學生入學審查小組」(如附件)並經校務會議通過。特殊個案或發生爭議者填寫「特殊

狀況審查申請書」，提本校「學生入學審查小組」審議。 

（十一）特殊個案經本校「學生入學審查小組」審議允許其入學，使學生數超出核定班級數，函報

縣府同意後增加核定班數，但不得超過本校班級數最大容納量。 

（十二）本校學生額滿後，各年級只能轉入持有特殊原因之學生，並經「學生入學審查小組」審查

後同意其入學，未能轉入者由各校組成之「超額學生轉介輔導小組」協助至鄰近未管制或

空間充裕學校就讀。 

（十三）學期中若有學生轉出，則按候補學生意願依序遞補。 

（十四）本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入學人數總量管制辦法實施要

點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可，送縣府同意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彰化縣伸港鄉大同國民小學「學生入學審查小組」組織架構表 

召集人 校長 

行政人員代表 教務、學務、總務及輔導主任及教學、註冊組長等 6人 

教師代表 教師會代表 1人，低年級學年主任 2人 

家長代表 家長代表 1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1人 

若有疑問，請洽大同國小教務處  教務主任賴主任 04-7988080#750 

  註冊組長吳組長 04-7988080#752 

 


